

铜农委〔2022〕89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申报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的通知

各镇（街）、各社会服务组织：

　　根据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农﹝2022﹞48号），市下达我区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249万元。为做好我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按照《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农办发﹝2022﹞104号）要求，现就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的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计划服务范围和面积

2022年我区计划开展水稻统防统治和施肥服务，服务总面积不低于2.9万亩。
二、申报条件

社会服务组织应具备以下4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经验，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达2年以上；二是拥有与其服务内容相匹配的专业农机设备及相应能力；三是在农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信誉，质量和价格受服务对象认可；四是能够接受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

三、补助标准

重庆市作为丘陵山区，原则上财政补助比重不超过服务价格的40%，单季作物亩均各关键环节补助总量不超过130元。服务小农户的补贴标准要高于服务规模经营主体的标准。水稻统防统治服务小农户每亩补助15元，服务规模经营主体每亩补助14.5元；水稻施肥服务小农户每亩补助13.5元，服务规模经营主体每亩补助13元。
四、有关申报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对项目的真实性、合规性、准确性负责。

2．严禁虚报建设内容，骗取、套取财政资金，项目审批后严禁擅自更改项目实施单位、服务地点和服务内容等。

3．申报资料：（1）项目申报表同时报送电子档和盖章纸质件2份；（2）社会服务组织证书复印件一份；（3）服务对象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种植大户或农业经营主体的要复印证书一份。

4. 已享受相同项目补贴的不能重复享受。
5. 社会服务组织自己服务自己的，不能申报和获得财政补助资金。
五、申报程序

1．组织项目申报。区农业农村委下发申报通知，各镇街组织具备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能力、符合条件的社会服务组织进行自愿申报，让服务组织和服务对象进行双向自愿选择，重点支持服务能力强、服务效果好的服务组织，每个镇街组织申报的服务组织原则上不少于3个。支持农业服务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供销合作社等各类主体大力发展单环节、多环节、全程生产托管服务，具备群众基础和服务能力的，可优先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服务或组织小农户接受统一托管服务。
2．镇（街）遴选审核。各镇（街）对服务组织应具备的4个基本条件进行严格审核把关，按照公开公平、规范择优的方式遴选1个及以上服务组织，并通过文件、公告栏等方式公示服务组织名单和监督电话，并将遴选的服务组织上报到区农业农村委。各镇（街）要严格遴选审核，对项目的真实性、合规性、准确性承担连带责任。
3．区级综合审定。根据镇街报送的项目申报情况，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综合审定，并将审定结果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市农业农村委备案，备案通过后区级下达项目建设任务和资金补助计划。各社会服务组织应按照下达项目建设任务组织实施，不得擅自变更且在规定时间完成建设内容并通过验收。
六、申报时间及联系人

申报截止时间：2022年6月9日前。

联系人：区农业农村委印映；联系电话18680791043；邮箱24481614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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